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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予披露交易

完成收購目標公司全部股權

及根據一般授權發行代價股份

及

有關執行董事辭任的補充公告

本公司的財務顧問

茲提述雅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分別為二零一六年二月三日及二零一六

年二月十八日的公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

告所賦予的涵義相同。

完成收購事項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該協議所載全部條件已獲達成，收購事項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

十一日完成。因此，合共 260,000,000股代價股份已根據該協議的條款及條件按每

股代價股份1.13港元的發行價配發及發行予賣方（或賣方指定的其他公司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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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購事項對股權架構的影響

以下載列本公司於緊接完成前後的股權架構概要：

緊接完成前 緊隨完成後

股份數目 概約% 股份數目 概約%

股東

Liu Investment Development Holdings

Group Limited（附註 1） 526,000,000 39.45 526,000,000 33.01

China Marble Investment Holdings

Limited 321,872,452 24.14 321,872,452 20.20

金勝（附註 2） 110,000 0.01 110,000 0.01

賣方（或賣方指定的其他公司） — — 260,000,000 16.32

公眾股東 485,351,548 36.40 485,351,548 30.46

總計 1,333,334,000 100.00 1,593,334,000 100.00

附註：

1. 劉傳家先生於主要股東Liu Investment Development Holdings Group Limited（「Liu’s Group」）全部

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。因此，就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而言，劉傳家先生被視為於Liu’s

Group所持有股份中擁有權益。

2. 金勝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。

有關執行董事辭任的補充公告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九日有關 (其中包括 )執行董事辭任的公

告 (「該公告」)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

義。

董事會謹此進一步公告，韓先生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九日已辭任執行董事，以謀求

其他發展及投入更多時間陪伴家人。

承董事會命

雅高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
劉傳家

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廈門，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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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，即劉傳家先生、顧偉文先

生、張健先生、伍晶女士及李定成先生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即劉建華先

生、王恒忠先生及金勝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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